
李杰: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碧禧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损害公
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
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吴春华、王军良:
本院受理原告郑本庆诉你

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9）冀
0105 民初 4468 号民事判决书、
上诉状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
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正伟:
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凡诉你

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
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八
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洪涛、韩明姬:
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俞

建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送达（2020）
冀 0181 执 758 号执行通知书、
报告财产令、限制高消费令、
执行裁定书。责令你自公告送
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河北省辛
集 市 人 民 法 院（2019）冀 0181
民初 130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
定的义务，如未按期履行，责
令你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三日内
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
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，
同时你将会被限制高消费。本
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逾期不履行的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，并将被
执行人信息纳入最高人民法院
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，同时向
社会公布进行信用惩戒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涉县聚豪机械有限公司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涉 县 新 亚

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你
单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司
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
日即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限届满后第三日（遇节假日
顺延）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三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涉县人民法院

本院在执行石家庄市中弘
和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玄英
海、苏立玮公证债权文书一案
中,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石家
庄市平安公证处作出的(2019)
冀石平证经字第 02062 号执行
证书确定的义务,现当事人双
方协商议价成功。本院将对玄
英海名下位于裕华区槐北路
309 号蓝岸小区 7-1-2601 号房
产 ( 证 号:530048103 号) 进 行 拍
卖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拍卖标的:玄英海名下位
于裕华区槐北路 309 号蓝岸小
区 7- 1- 2601 房 产 。 证 号:
530048103 号

拍 卖 时 间:2020 年 8 月 21
日 10 时至 2020 年 8 月 22 日 10
时止。

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:玄
英海

拍卖机构:淘宝网
联系人:周状
联系电话:0311-88706076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院受理的王善堂与倪俊
艳公证债权文书一案,石家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
年 8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
年 8 月 25 日上午 10 时止,在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被执行人倪俊艳名下
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
303 号和平时光家园 9-2-102
号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
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拍卖公
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
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,
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
向我院书面提出,逾期或不提
出的,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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